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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中医药大学科研处

关于开展 2025 年山东省卫生健康科创团队

建设项目申报的通知

各有关学院及部门：

根据省卫生健康委、省科技厅、省人社厅联合印发的

《山东省卫生健康科创团队建设项目管理办法》（鲁卫科教字

〔2024〕1 号，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有关规定，决定开展 2025

年度山东省卫生健康科创团队建设项目申报工作。现将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类别

本次申报包括青年科创团队和领军科创团队，实行限额

申报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基本申报条件

领军科创团队、青年科创团队申报条件应当符合《办法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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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规定（附件 1），科创团队成员须具有良好的职业操守，

无学术不端行为、无不良信用记录、无严重违法行为。

研究方向应聚焦卫生健康重点领域，包括“四大慢病”

防治、精神心理健康、生育健康及妇女儿童健康保障、老年

健康、医防融合、医工交叉、智能诊疗技术与医疗器械研发、

生物安全关键技术等方向。

1.科创团队依托（牵头）单位应为省卫生健康委属单位、

省属卫生健康事业单位、国家卫生健康委驻鲁医疗机构、省

内医学高等院校和省内其他三级甲等医疗机构。每个团队联

合申报单位不超过 6 家，其中依托（牵头）单位 1 家、核心

合作单位不超过 5 家，合作单位可为省内外医疗卫生机构、

高等医学院校、科研院所或企业。依托（牵头）单位与合作

单位应有长期稳定的合作机制，在所申报重点领域具有良好

的工作基础。

2.科创团队成员总数为 10-15 人，其中核心成员总数不

少于 5 人，人员专业及年龄结构合理。团队成员应具有良好

的科研及学术素养，能够保证投入团队工作的精力和时间，

其中团队带头人每年投入团队工作的时长不少于 8 个月，其

他核心成员每年投入团队工作的时长不少于 6 个月，非核心

成员每年投入团队工作的时长不少于 4 个月。

科创团队建设期为 3 年，每个建设周期内，每人仅允许

作为 1 个科创团队的带头人进行申报。其他核心成员 1 个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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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周期限报 1 个团队（含不同团队类别），非核心成员 1 个

建设周期限报 2 个团队（含不同团队类别）。

3.科创团队应具备良好的内部协作运行机制，研究方向

应聚焦卫生健康重点领域，包括常见病多发病防治、生育健

康及妇女儿童健康保障、老年健康、医防融合、医工交叉、

智能诊疗技术与医疗器械研发、生物安全关键技术等。

（二）团队申报条件

青年科创团队、领军科创团队申报应当符合《办法》有

关要求（附件 1）。

1.青年科创团队申报条件

（1）团队核心成员中，男性年龄不超过 38 周岁，女性

年龄不超过 40 周岁。

（2）团队带头人应为依托（牵头）单位在职在岗的全

职人员；具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者具有博士学位、

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任职资格；具有良好的学术道德、较高

的学术造诣和创新性学术思想，以及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；

在省级以上学术团体或专委会任职，近五年以第一负责人承

担或完成 1 项国家级或 2 项以上省部级科研项目，获得至少

1 项省级三等奖以上科技进步奖，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

表 SCI 收录论文不少于 2 篇。团队带头人同时应为本团队其

中 1 个研究方向的带头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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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团队应具有明确的研究领域和 1-2 个相对稳定、

相互关联的研究方向，能够紧跟卫生与健康领域前沿技术，

探索能力强、创新活力足，有一定资源整合能力、前期研究

基础以及较为丰硕的科技产出。鼓励跨单位、跨学科、跨领

域交叉融合。

（4）团队各研究方向的带头人应具有副高级以上专业

技术职称或博士学位，近五年以第一负责人主持至少 1 项厅

局级以上科研项目，获得至少 1 项厅局级二等奖以上科学技

术奖（包括经登记备案具有社会科技奖励合法设立资质的省

级学会／协会的科学技术奖），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

SCI 收录论文不少于 1 篇，或者中文核心期刊论文不少于 2

篇。

2.领军科创团队申报条件

（1）团队带头人应为依托（牵头）单位在职在岗的全

职人员，年龄不超过 55 周岁；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、

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任职资格；科研整体实力达到同类国内

先进或省内领先水平，在全国或省内本专业学术领域有较高

的学术影响力；在国家级学术团体或专委会任职，近五年以

第一负责人承担或完成国家级科研项目 1 项以上，获得至少

2 项省级二等奖以上科技进步奖，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

表 SCI 收录论文不少于 4 篇。团队带头人同时应为本团队其

中 1 个研究方向的带头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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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团队应具有明确的研究领域和 3 个以上相对稳定、

具有内在联系的研究方向，能够面向医学科技前沿，注重多

学科交叉融合，前期有较好的多机构合作基础和较显著的科

研成果产出，初步具备分工明确、运行合理的跨学科、跨专

业、跨平台、跨单位等协同创新要素。

（3）团队其他核心成员应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或副高

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，有一定的学术影响力。其中，各研究

方向的带头人应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、硕士研究生指导教

师任职资格，近五年内以第一负责人承担或完成 1 项国家级

或 2 项及以上省部级科研项目；获得至少 1 项省级三等奖以

上科技进步奖，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 SCI 收录论文不

少于 3 篇。

三、申报程序

（一）项目申报

本次实行纸质申报。各二级学院及部门组织填写本单位

《山东省卫生健康科创团队建设项目申报书》（附件 2），

准备相关支撑材料，并严格审核申报材料及支撑材料，经单

位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，报送至科研处，不受理个

人申报。

（二）审核推荐

请各二级学院及部门做好申报项目真实性审核推荐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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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，一并填写《山东省卫生健康青年科创团队推荐申报汇总

表》（附件 3）或《山东省卫生健康领军科创团队推荐申报

汇总表》（附件 4）。汇总表盖章后，纸质版请于 7 月 2 日

上午 12：00 前送至长清校区行政楼 201 室；同时将申报书

和汇总表的电子版、盖章 PDF 版报送至科研处公务邮箱，逾

期不予受理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二级学院及部门要严格按照《办法》要求，做

好审核推荐工作。对于申报中弄虚作假的，一经查实，取消

申报资格。

（二）申报材料是评审的重要依据，请团队负责人认真

填报，重点突出团队的创新潜力，做好研究课题的研究规划，

合理确定产出目标。《山东省卫生健康科创团队建设项目申

报书》的文字表述要真实、准确、客观。附件材料要真实可

靠、详实完备、清晰可见，按照《山东省卫生健康科创团队

建设项目申报书》内容对应顺序编制目录。

五、联系方式

地 址：山东中医药大学长清校区行政楼 201 办公室

联 系 人：赵秦禹

联系电话：0531-89628062

邮 箱：sdutcmkyc2020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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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1.关于印发《山东省卫生健康科创团队建设项目管理办

法》的通知

2.山东省卫生健康科创团队建设项目申报书

3.山东省卫生健康青年科创团队推荐申报汇总表

4.山东省卫生健康领军科创团队推荐申报汇总表

山东中医药大学科研处

2025 年 6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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